2024年度桃源农村能源服务中心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
桃源县农村能源服务中心为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参公管理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725K284848071，单位负责人：周建琼。截至2024年底，核定编制7人，其中在编在职人员5人。另有退休人员9人，遗属0人。单位负责人：周建琼。地址:漳江镇新河桥路006号。

（二）单位主要职责

1.宣传、贯彻、执行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和《湖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》。

2.研究拟定全县农村能源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。

3.负责开发沼气资源，建设沼气工程，发展沼气生态农业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。

4.负责太阳能、风能、地热能、微水能及其他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、推广和监督管理。

5.负责推广省柴节煤技术和相关器具，指导农村节能工作开展。

6.负责全县农村能源后续服务体系建设。

二、部门财务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1.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情况

2024年12月31日单位资产总额61.56万元，其中：流动资44.41万元、非流动资产17.15万元，负债总额万26.04元，净资产总额35.52万元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单位整体收支情况

2024年单位年初预算收入总计151.97万元，决算收入111.7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1.77万元，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，其他资金0万元。上年结转0万元。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111.77万元。

2024年单位年初预算支出151.9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6.97万元，项目支出45.00万元。单位决算支出111.7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6.91万元，项目支出24.87万元。

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结转0万元、项目支出结转结余0万元。

（三）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
2023年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2.6万元，2024年底决算0.16万元，较去年有所降低，主要原因是单位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三、部门绩效目标

（一）部门绩效总目标

通过三年的时间，维修维护病旧沼气池1500口，推动“三沼”的利用和推广，提高有机肥的利用率，达到增产提高农业品质量的目的。一是加大工作力度，使农村能源建设工作取得了长远的进步；二是改善农村农民生活质量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；三是节约能源，而且极大地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质量。

（二）2024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
（1）产出指标

①数量指标。分8个片区按计划安排资金，维修沼气池。举办3场沼气安全生产培训。组织专人下乡入村进行排查安全生产隐患101次以上。开展安全生产宣传，下发沼气安全生产宣传挂图1125幅。

②质量指标。安全生产培训，培训合格率100%。安全隐患发现率100%，排查整改率100%，清除病池、险池率100%。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率100%。

③时效指标。各项工作完成时效2024年内。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100%。

④成本指标。基本支出控制额≦87万元。项目支出控制额≦32万元。

（2）效益指标

①经济效益无。

②后续服务体系确保使用沼气安全。

③生态效益确保农村生态能源发展。

④发展生态循环农业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。

⑤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。

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经综合评价，县农村能源中心 2024年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8分，评价结果为“ 优秀”。

综合评价结果

经综合评价，县农村能源中心 2024年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8分，评价结果为“ 优秀”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（一）单位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①数量指标。分8个片区检查、维修沼气池。举办了3场沼气安全生产培训。排查安全生产隐患106次。张贴宣传沼气安全生产挂图1125幅。

②质量指标。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率达100%。安全隐患发现率100%，排查整改率100%，清除病池、险池率100%。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率100%。

③时效指标。各项工作均在204年内完成。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100%。

④成本指标。基本支出控制额78.96万元。项目支出控制额24.87万元。

（二）单位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①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安全。

②农村生态能源发展得到保障。

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。

④社会公众满意度95%。
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(一）存在的问题

1.单位预算不科学。2023年单位没有细化基本支出的公用经费和三公经费支出预算，并且接待费、办公经费等预算未纳入年初预算，不便财务审核申报使用。

2沼气使用率低。据县能源中心调查，截至目前全县共建设各类沼气池1万余口，而现在因农村缺少劳动力、种养分离不平衡以及技术服务难跟上等原因导致正常使用率仅为35%左右，有65%已停用、病池占50%、报废池占15%。

3.资金拨付不及时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资金拨付不及时。

(二）原因分析

1.预算信息收集不准确。预算编制前没有充分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和信息，导致预算编制基础不充分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指标，从而导致预算安排不合理。

2.财务人员专业性不强。我单位未招聘财务管理专业或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，会计人员长期借调导致空缺，人员后备力量明显不足，导致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资金拨付不及时。

3.由于经费欠缺培训不到位，一些配套工程不到位，影响了农村沼气的环保功能和生态效益。有相当部分农户没有掌握沼气安全使用基础知识，有少部分沼气池因原料不足或出料不及时而没有发挥应有效能；由于体系不健全，后续服务不到位，有2-5%的沼气用户因故障不能及时排除难以使用。

八、有关建议
1.认真合理编报单位预算。一是根据年初预算合理设置年度绩效目标，将年度目标细化分解为各指标。二是将单位预算中的“三公经费”进行细化，根据业务实际情况设置准确、可衡量的指标值，以便考核分析。

2.加强财务管理，规范会计核算。按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的规定严格区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，分别进行核算和管理。建立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，及时对接，督促财务人员按时拨付资金。

3.加大对农村能源沼气的后期管理与维护。要合理布局后续服务网点，加强技术培训，抓好沼气可再生能源利用工作：一是搞好全县户用池的维修工作，安排8名沼气技术员分8个片，负责沼气池的维修维护，确保沼气池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,有人管，管得好，提高用户使用的积极性。二是搞好后续服务办点示范工作，全县每年年初根据户用沼气池存量情况选取4-10个示范点，对示范点的户用沼气池进行维修维护，更换管道、灶具、发酵池进出料，以提高沼气使用率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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